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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

周刊

上海

举办自动驾驶法律峰会

第三届中国自动驾驶法律峰会日前在

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举办， 来

自国内外的法律界专业人士 、 公司高层 、

行业主管、 技术精英以及专业投资者等近

百人参加了这次盛会。

近年来， 智能交通以及无人驾驶汽车

的研制， 进入飞速发展时期。 我国将自动

驾驶汽车的研制与发展， 视为重大的战略

机遇， 北京、 上海、 深圳等地也开始制定

并出台有关自动驾驶汽车以及道路测试的

系列法规。

同时， 法律界及业界也在积极探讨与

之相伴的种种法律关系。

峰会由北京德和衡 （上海） 律师事务

所刘一民律师和耿雪阳律师主持， 包括上

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徐冬根教授、 北京德和

衡 （上海） 律师事务所姚约茜律师、 方春

晖律师等在内的法律专家和其他业内人士

在会上做了发言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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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重庆晚报》 报道， 新

年伊始， 主城一家知名律师事

务所邀请 92 岁的李本茂参加

业务年会， 探讨法律问题。

老李开出三个条件： 不要

车接送， 自己坐公交车来； 安

全责任自负； 不要任何报酬。

他还强调， 不接受的话就拒绝

前往。

大隐隐于市。 原来， 老李

是共和国第一批律师、 司法部

司法行政银星荣誉勋章获得

者 。 他现在仍持有律师执业

证。

“一般 ， 一般 ， 全国第

三。 哈哈哈……” 会后， 老李

谈起自己高龄却仍能出庭， 笑

声爽朗———据悉， 国内跟他类

似的健在者仅三人。

不要钱的“假律师”

近日的一天午后， 老李从

渝北区黄泥Î0出门坐 815 路公

交车， 3 站路要 15 分钟左右。

他要去江北区红旗河沟的渝峰

律师事务所， 见一个叫樊相国

的人， 商量樊涉及的劳动官司

事宜。

老李下公交车不用人扶。

他不拄拐， 九旬老人的蹒跚跟

他无关 ； 他不佝偻 ， 背仅微

驼， 一手稳稳抱着撑得鼓鼓的

公文包， 一手撑把雨伞。

樊相国等在事务所楼下，

见到老李快步迎过去， 老李摆

了摆手， 示意不要人帮忙。

缓斜的长坡和 20 级台阶

是走进大楼的必经之路， 他左

腿一迈， 右腿一蹬就轻松地上

了一步台阶 。 20 多级走完 ，

没喘一口粗气。

“看嘛 ， 我说了我可以

走， 哪需要扶？” 只不过， 雨

天增加了点难度系数———他得

走慢点。 从 “不要去” 到 “打

车去”， 儿女们对李本茂上班

的要求一再降低。

最终 ， 双方各让一步 ，

“走慢点” 就成了最后的妥协。

“李老师， 今天落雨， 你

走路小心点哟。” 65 岁的熊朝

辉在事务所楼下的路口负责交

通引导。

她比樊相国先看到老李，

抢先迎了上来。

4 个月前 ， 因为一纸遗

嘱， 她和老李误打误撞有了交

集。

“李老师当时恰好路过，

就被大厦前台的大哥推荐给了

我， 说他人特别好。 我儿子和

儿媳离婚了， 我想把我这套房

子只留给儿子。 你现在都不收

我的钱 ， 我怪不好意思的 。”

熊朝辉拉着老李的手满口感

谢。

她回忆， 那时， 老李清楚

她的想法后， 提议拟写了一份

她和丈夫的共同遗嘱： “你们

老两口身体健康， 房子是双方

共同出资， 儿子也是亲子， 这

样的遗嘱对财产能起到更好的

保障。”

他和她聊天， 有个 50 多

岁的力哥不请自来旁听， 还不

时歪头看老李。

“你是不收费的律师呀 ？”

力哥终没忍住 ， 插话 ， 声音喑

哑， 紧跟连问， “真的不要钱？”

“你可不可以帮我？”

老李点头 ， 请他有话慢慢

说。

“我无儿无女， 但低保的钱

又一直有问题……” 他讲完后，

老李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他， 解释

约好了人要商量事， 请他晚些时

候联系， “放心， 我会帮你。”

“因为年龄、 因为不收费，

他已经无数次被人怀疑， 说他是

个假律师。” 在事务所， 老李的

同事谈起老李的热心肠牵出的奇

怪流言。

53岁才有“正式编制”

回应流言的证据在老李的公

文包里， 这是他最 “无可奈何”

的底气。

“去年， 立案庭的听我委托

人说他请了个 92 岁的律师， 就

笃定地说遇到了假律师， 你被诈

骗了。” 言毕， 豁达的老李从公

文包掏出律师执业证， 佐证他的

工作身份。

事务所合伙人张正辉说， 截

止到去年下半年， 李老师在全国

执业律师中， 年龄排第三。

“法律制度在 80 年代初被

优化， 李老师是共和国的第一代

律师， 单凭这一点， 就足以让我

们后辈艳羡。” 在张正辉的叙述

中， 老李的律师生涯清晰起来。

事务所留存的一张大学毕业

证书、 一张高等检定考试成绩单

和一张律师培训证书， 见证了老

李如何成为 “全国最老律师之

一” 的经历。

毕业证书———1946 年 ， 李

本茂怀揣着 “以法救国 ” 的追

求， 考入当时在法科领域享有盛

誉的朝阳大学。 从旧社会迈向新

中国， 他是第一批跨越了两个时

代的 “老大学生”。

考试成绩单———老李把它比

作如今的 “国考”， 当年只要通

过这个考试， 就有了进入政府系

统工作的机会。

“那一年整个重庆只有三个

人合格， 我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是最特殊的一届 ，

1948 年正值新中国成立前夕 ，

虽然我们考过了高等检定考试，

但是那年没有放榜。” 他说。

培训证书 ， 传递的是 1980

年的一期律师学习培训， 当时的

律师多脱胎于政法体制内部 。

“在那个年代， 律师出庭还要穿

上公安服 、 甚至有时还会配警

械。”

培训结束后， 老李成为了一

名有 “国家正式编制” 的律师。

那年， 他 53 岁。

“替坏人说话”

律师的 “铁饭碗” 还没端够

7 天， 老李上庭为 “坏人说话”。

“当年， 很多人都不晓得律

师给坊间说的杀人犯怎么辩， 都

想看个究竟。” 他说起当年出庭

的场景， 仿佛时光又回到在长安

厂原电影院的台子上为涉嫌杀人

者辩护的时候。 台下是 2000 多

闻讯赶来的旁听者。

“那是一场公审， 几乎每个

来旁听的， 都是冲着看律师是如

何替坏人说话的心态来的。 他们

是来看热闹 ， 作为律师我是辩

护。 法庭公诉的是故意杀人， 我

认为定性不准， 这不能用单纯的

形式主义来判断。” 庭上， 他辩

驳。

“因为一把雨伞， 他和死者

产生了口角 ， 激烈争吵后动了

手。 他身体弱， 怕打不赢， 转身

戳了两刀就跑 。 对准的是左

臂……”

这次辩护， 让不少旁听的人

开了眼， 明白了律师替 “坏人说

话” 不但很精彩， 还是一堂生动

的法制课。

嫌犯被改判 ， 刑期减至 12

年。

通常， 律师与罪犯的故事到

这儿就结束了。 但老李不同， 在

对方服刑期内 ， 他与对方通信

60 余封， 聊配合改造 、 谈出狱

后的新生活。

他没想到， 这期间， 他成了

服刑犯们的知心大哥哥， 不少从

未谋面的犯人也开始与他通信。

“我发现信中有冤的， 就让他们

写信申诉； 没冤的， 就劝着认罪

服法好好改错。”

倒贴钱替人打官司

在律师事务所会议室， 老李

与樊相国谈话时会露出嘴里仅剩

的两颗牙， 说话不 “关风”， 提

笔写字手就抖。

“上个月还有 6 颗， 坏了 4

颗。 医生劝我年龄大了， 拔牙要

慎重， 实在要拨就先拔 1 颗。 我

嫌太麻烦 ， 4 颗一次全拔了 。 ”

他说自己身体还好， 不会一点小

病就倒霉死的。

63 岁的樊相国一听到老李

说起 “死” 字， 泪没忍住， 忙抬

手飞快地擦了擦眼睛。

“如果不是你， 我不晓得死

了几回！” 他的讼案资料摞起来

超过 5 厘米厚 。 19 年前 ， 樊相

国找到老李并交了 70 元代理费，

接下来， 老李为他走访、 出庭、

打印资料……凡跟自己诉讼有关

的事， 樊相国都会记录在一个小

本子上 。 记录表明 ： 19 年前 ，

老李除收过 70 元代理费外， 迄

今已倒贴了 9430 元。 老李自掏

腰包付的资料打印复印费不多，

但逢年过节或樊相国生活困难

时 ， 老李送的接济金高达近

8000 元。

今年 44 岁的匡渝是李本茂

的学生， 她对樊相国并不陌生。

她说， 老师倒贴钱帮樊相国， 是

律师的侠义。

“上世纪 90 年代， 老樊固

定每周一来问案件进展 ， 来一

次 ， 李老师多多少少都会给他

钱。” 匡渝直言不讳： “老师那

几年节约得每天只吃面。”

“面多少钱？”

“3 块。”

“给樊相国呢？”

“一周 50 元。”

匡渝不理解。 她清晰地记得

当年的老师曾为节省一点开销，

在事务所动手做饭。 学生的不解

换来李本茂的一声叹息： “不然

怎么办？ 樊相国没有生活自理能

力。 我不帮他， 我认为是我做一

个律师的耻辱。”

精神世界很富足

现在 ， 老李已退休 30 年 ，

因为 “义务” 的原因， 他在律师

事务所基本没有收入。 来自他供

职事务所的消息表明， 有不少人

慕名来找老李， 都是些一审、 二

审、 再审或抗诉都走完了的 “疑

难杂症案”。 这些案件， 老李基

本都接手， 截至去年仍在出庭，

代理费收很少或者不收。

这样累吗？ 难道没想到过家

人会担心你的身体？

“其他事我不想谈。 我认为

至少能锻炼身体， 我这辈子都没

住过院， 连感冒都很少有。” 面

对抛来的疑惑， 老李聊出来的却

是做律师的乐趣， 说这就是老天

对法律人的奖赏， 他是较幸运的

之一罢了。

老李有个观念， 长寿， 是人

的社会核心竞争力， 重要根本。

为了这个根本， 他一生不抽烟不

喝酒不喝茶不打牌， 喜欢每天走

路锻炼。 他自创了一些长寿走路

姿势， 还逐个取了 “泳步走” 等

形象称谓。 泳步走， 即手脚都要

活动像游泳一样， 还有动作即名

字的猫步走、 蛙步走。 他表示，

每天要保证 45 分钟的锻炼量 ，

即走到夏天微汗、 冬天暖和才算

有效果 ， “走的时候眼睛要左

看、 右看、 前后看， 兼之多动手

指。” （黄艳春 周荞 冉文）

最近发生的吴秀波事

件， 一方面作为娱乐圈的八

卦让人们看够了热闹， 但另

一方面也涉及分手费、 敲诈

勒索罪等法律问题，大有“门

道”可看。

所谓“分手费”，其实只是通常的说法，它

并没有法律上的定义和依据， 分手费的性质

也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最常见的分手费本质上是一种赠与，另

一种分手费则可以视为损害赔偿。

男女恋爱后分手， 一方自愿支付分手费

又反悔的，只要钱已经给了，一般是要不回来

的。

无论双方真正的关系如何， 只要一方强

行索要钱财，不管这笔钱是什么名目，都有可

能涉嫌犯罪。

而有些人用欠条、 借条来充当分手费的

凭据，背后并无真实的借款发生，也没有相应

的资金转移，由于债权债务关系是虚假的，一

般无法获得法院的支持。

此外，男方若是婚内出轨，因为给出去的

钱涉及夫妻共同财产， 如果大额赠与而妻子

不知情， 妻子得知后可以起诉要求确认相应

的赠与无效。

这种情况下，获得的“分手费”很可能需

要返还。

总之，虽然最近关于“分手费”的话题往

往出现在娱乐版块，但其实围绕这一话题，还

有不少法律问题值得说道。

陈宏光

说说“分手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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